
版1,
三IB腐

Provincial Library

人新易令司軍海加

N

火

箭

交

織

毀

美

機

三

架

北

越

小

•
7

*B

*̂*̂

㈱

和

平

6
 

6
192017 JU1

■

酎
齢

;■

-

(
西
貢
廿
日
美
聯
社
中
)
據
此
間
美
軍
糰
部
報
吿
：
美
機
羣
昨
猛
鯉
空
襲
河
內
附
近
的
 

一 
六
個
油
庫
及
其
他
目
標
 ̂

，
曾
遭
^

^

屈
曲
蘇
製
尤
箭
步
九
枝
，
森
落
美
軍F
二0
五
雷 

- 
公
式
噴
射
載
門
機

一  
架
。
此
外
，
見
有
米
格
十
七
式
共
機
三
架
起
張
迎
戰
，
絡
果
"
擊
毀
美
 

機F
-0
  

/1
式
及F
八
遠
征
式
名
一
架9
龜
飛
行
昼
身
吿
失
踪
。
而
共
方
三
架
米
格
機
亦
全
 

部
員
傷
。
此
臂
美
概
空
«
 能
越
以
來
，
繩
動
損
央
一
上
百
九
十
五
架
9
 

本
最st

承
月
來
，n^651m

察
現
阡
*

繊
繡K
他
置
有
■

製
火
簡
九
十
枝
 
0. 

仅
悉
：
南
越
政
府
今
日
在
紀
念
日
内
^
圓
整
薫
资
时
越
南
和
¥
傑
府
十
二
滴
年
?
特

1E

『

ed' We

良
好
的
柱
■

。

荷

第

二

公

書

結

婚
 

(
报
牙
路
透B
電
)
此
間
官
方
官
佈
砲
 

，#
加
拿
大
出
空
，
荷
闘
女
皇
祖
利
安
娜
的
 

廿
三
旗
女
 ®
瑞
疊
公
主
,
將
談
明
年
 
一
月 

廿
六
日
，
漕
華
嚙
荷
芬
王d
結
婚
。 

一
該
硝
蛾
的
要
求
已
獲
総
國
會
之
通
過
， 

一
瑪
痴
烈
公
史
爲
醤
第
二
位
皇
室
獵
承
人
，

- 
舉
行
停
放
越
共
俘
虜
十
三
人
，
并
自
怖
南
.越 

一 
政
府
主
張
和
平
的
三
崔
件
： 

■ 

(

一
)
河
內
政
府
必
項
將
現
在
南
越
活
 

動
的
北
越
軍
隊
及
政
治
工
作
幹
部
人
員
，
全 

部
撤
退
。

(
二
)
解
散
現
 &
南
越
■

共
「
國
家

I：!

解
放
晶
」
組
織
，
終
止
其
在
南
越
的
一
切

畫
事
，
突
擊
及
総
怖
份
子
等
活
動
。

(
三
)
遵
任
一
九
五
四
年
日
內
瓦
條
約
~ 

的
精
神
，
南
越
人
民
將
按
照
民
主
的
原
則

‘i
由
此
婚
姻
贵
意
法
之
限
制
。 

自
行
决
定
國
家
主
權
，
而
不
須
外
國
的
干
涉y
瑪
嘉
烈
公
主
於
一
九
四
三
年
，
年
奧
太 

一
京
生
，
當
時
彼
等
因
逃
難
第
二
次
»
界
大 

一
戰
在
加
拿
上
居
住
。

J
 
思

北

京

北

越

大

使

宣

佈

七
筑
小
暑 

初
三
庚
辰
金
箕
枚
 

廿
三
大
奢
亠

丙
午
年
 

六
月
小

够

美

.
俘

一
 

蕨
陶
改
良
工
廠
制
底

î
iil. 

健®
！ ^

昏禱瀆3
鱷靡寮膏日本

)C

莫
斯
科
榮
麻
就
電
)
蔡
聯
眞
理
報
刊
 

e
麻
稟
感
-
百

畫
•，
豪
已
一r

部
分
工 

廠
禅
用
新
本
的
制
度
，
利
便1
廠
力
面
當
事

了』̂
6

号

噤

天
屈
包
 

厳
行
 

制
*

價
目
我
，  

=1|

及
法
國
等
外
籍
記
者
發
表
談
話
，
謂
北
越
所
. 

捕
獲
的
-
批
一
矢
飛
行
員
，
不   

-S
戰
俘
，
而
是

人
對
生
產
上
有
更
發
展
之
機
會

3

"
S
W
G
&

毎日箴 W

0
@
5
。" 

每 
每 

月 
計

/

，
不
能
援
照
 
一 
九
四
九
年
八
月

羊 年 川
 元 乞

戰一

悔

核
報
例
，
國
會
曾
調
查
此
一 
制
使
，
所 

得
結
柒
認
爲
此
種
制
度
，
比
過
 
大
的
效
力
更 

優
Q

前
蘇
官
方
曾
公
報
在
明
年
 
一 
书
開
始
在
 

•工
業
上
進
行
大
改
革
，
冃
前
已
改
制
之
部
分
 

工
廠 3
 1  
試
飴
性
質
。

美

人

獲

射

擊

賽

冠

軍
 

(
西
德
美
聯
社
電
)
美
國
德
州
的1

名 

廿
四
歳
靑
年
鍾
士
，
昨
在
西
鎌
的
世
界
射
擊
 

比
賽
中
，
奪
得
個
人
活
動
射
整
冠
車
。

6
三
百
分
滿
分
的
比
赛
中
，
鍾
士
新
獲

十
二
日
在
日
內
瓦
簽
定
戰
俘
條
約
辦
理
，
而 

北
越
人
民
有
充
份
的
鑄
。
，
將
按
照
北
越
的
 

法
庫
，
審
訊
此
等
被
捕
的
美
飛
行
員
。
此
爲
 

北
越
官
方
，
首
次
發
表
針
對
美
伴
問
題
的
意
 

見

C

河
内
政
府
認
修
手
機
空
襲
北
越
，
違
犯
 

一 
九
五
四
年
日
內
瓦
會
議
簽
訂
的
越
南
和
平
 

條
釣
。梵

蒂
岡
消
風
.：
羅
馬
尺
主
敎
皇
保
羅
六
 

世
今H
曾

to
表
言
論
，
勤
吿
北
越
政
府
罢
根
 

據
國
際
法
砲
，
保
證
美
飛
行
員
獲
得
安
全
及

元

80 
屬 

壽
 

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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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二
百
九
十
匕
分
，
蘇
聯
與
羅
馬
尼
亞
代
表
 

同
得
二
百
九
十
二
分
，
在
第
二
囘
合
中
，
羅 

馬
尼
亜
代
费
共
射
獲
廿
五
隻
假
鳥
。

，
美
國
代
表
在
此
次
射
擊
比
赛
中
，
由
星
 

期
一 
至
昨
日

81

止
共
奪
得
四
項
冠
軍
，
鍾
士 

共
參
加
廿
二
項
比
赛
。

一 

傳

叙

欲

購

蘇

製

飛

弹
 

(
叙
利
亞
紐
的
時
胡
電
)
從
大
馬
士
革
 

外
交
界
傳
出
的
消
息
稱
，
叙
利
亞
政
府
正
考
 

慮
購
買
蘇
製
地
對
空
飛
彈
，
加
强
防4
力
量 

一 

後
消
息
用
，
叙
利
亞
政
府
鑑
质
上
週
四
 

f

以
色
利
飛
機
入
侵
的
事
件
，
欲
買
飛
例
對
 

伊
以
國
。

•
至
目
前
貫
止
，
仍
沒
任
何
消
息
顯
示
叙
 

利
新
已
向
蘇
聯
提
出
此
項
要
求
，
消
息
稱
， 

车
四
月
時
，
叙
利
亜
官
員
曾
赴
莫
斯
科
， 

與
鶴
官
員
肘
論
空
防
問
題
。

三三三叵

十

五

國

代

表

羣

集

早

府

討

論

糧

食

問

題
 

(
華
盛
幀
加
拿
大
社
電
)
美
國
國
家
科
 

食
之
需
要
，
據
報
人
口
生
黄
仍
不
断
之
增
加
 

學
學
院
，
就
未
來
曲
界
糧
食
情
况
問
題
、
訂 

加
用
大
外
交
部
長
禺
丁
备
會
率
領
加
 

定
一
項
上
年
的
硏
究
計
劃
，
以
十
五
億
元
的
 
拿
大
分
遣
際
與
其
他
十

ra
磨
"
表
在
此
見
画
 

曹
用
，"
未
*
十
年
中
，
研
*
如
何
增
加
農
 

，
此
等
國
家
皆
爲
今
日
徴
界
中
，
支
持
不
金
 

產
。
一
份
世
界
粮
食
佈
告
中
顯
示
，
西
方
糧 

糧
食
地
方
的
國
家
，
加
拿
大
本
身36

外
供
應 

食
倉
量
亦
有F
跌
之
現
象
，
值
西
方
糧
食
供
 

百
分
之
十
。

應
之
能
力
亦
南
應
付
日
前
的
缺
糧
現
象
，
但 

美
國
國
家
科
學
统
所
訂
的
十
年
計
副
， 

在
十
年
後
則
不
知
是
否
仍
有
此
種
"
量
，
目 

得
側
加
拿
大
全
力
的
主
持
，
即
協
助
低
度
開
 

前
世
界
國
家
中
糧
食
生
產
拝
水
中
之
下
者
， 

動
國
家
農
耕
事
務
，
鹿
彼
等
能
自
給
，
不
至 

計
有
印
度
與
埃
及
，
彼
等
不
斷
需
方
外
來
之
 

長
期
依
爲
黄
外
來
之
援
助
。 

供
應
，
估
計
十
年
後
，
情
况
更
嚴
雷
。 

此
十
五
國
糧
食
大
會
，
將
會
同
世
界
發
 

用
次
，
十
五
國
有
能
力
供
應
糧
食
之
國
 

展
委
員
會
舉
行
，
駭
委
員
爲
一
國
際
性
組M
 

家
用
在
此
間
舉
行
會
儀
，
討
論
糧
食
 %
展
問 

，
即
由
廿
一 
國
合
組
之
廿
一 
國
經
濟
合 

期
，
鄭
軍
商
討
未
來
人
口
生
殖
率
與
世
界
糧
 

會
，
大
部
分
會
員
爲
歐
洲
國
家
。

(
奥
太
瓦
訊
)
昨
日
，
國
防
部
長
希
里
 

亞
在
此
間
能
者
會
中
公
怖
，3EM
北
十
匕
歲 

的
海
軍
相
揮
官
，
奧
白
朗
，
代
替
被
撤
職
的
 

海
 ®
上
相
黎
地
摩
 

88
軍2
大
西
洋 

匾
海
軍
司
令
。

彼
同
际
指
出
，
彼
計
劇
會
赴
 

夏
利IS  
rb
一
行
。

瓶
很
强
調
地
覇
：
三
軍
統
一 

的
肝
劇
，
必
須
於
一
九
六
七
■
完 

成
，
因 8
 
政
是
政
府
的
政
策
，
而 

且
横
制
整
個
內
閣
部
長
全
力
的
支
 

持
，
故
此
不
管
多
少
的
海
事
將
官
 

的
反
對
，
亦
必
国
按
照
政
策
摘
行
 

希
里
亜
情
出
，
黎 

118 軍
的
物
 

軍
服
務
跳n
煌
的
，
對
加
國
的
貢
 

.
献
綺
大
"
F
證
由
於
其
行
 S
犯
了 

.:
点
祀
，
故
比
不
得
不

to*
他
辭
退
 

，
即&
修
射
遍
去
功
勞
，
故
此
只
是
解
除
他
 

職
務
，
而
不
加
予R
  

SI
，
給
予
他
全
部
的
退

休
金
・
即
每
年
一
萬
四
干
元 ,

昨
日
黎
將
軍
在
他
的
總
部
中
昨
辭
別
之
 

行
，
所
有
在
基
地
及
總IB

的
軍A
及
一 
切
的 

-98
11 
，
均
很
婉
惜
他
的
辭
退
，
故
此
整
個
基
 

地
內
均
甚
嚴
肅
，
依
依
惜
別
， 

陳

麗

春

指

美

懼

共

黨
 

(
巴
黎
美
聯
融
電
)
此
間
一 
份
週
物
刊
 

稿
，
吳
廷
柔
只
人
認
母
，
越
南
之
共
產
黨
份
 

子
，
資
本
家
份
子
，
民
族
主
義
份
子
，
必
須 

會
丈
商
談
，
才
能
達
致
解
出
越
南
戰
爭
的
第
 

一 
步
驟6 

:
 

痛
一
越
南
故

88 統
吳
廷
琰
之
弟

^- 
更
宣 

佈
，
當
美
國
人
鼓
勵
重
決
殺
死
吳
廷
琰
之
際
 

，
液
曾
染
在
南
越
的
.越
共
己S
至
-
項
協
約
 

，
在
駭
次
政
變
中2
身
爲
情
報
部
長
的
吳
延
 

柔
亦
触
殺
。 

-

磨
経
柔
去
 

A:,. 陳
麗
春
史
穆
。
実 

@.. 
在
展 

蜜
来
來
時
，
濡
與
擱
黨
越
埒
痛
命
任
何
協
 

約
「
陳
麗
春
指
義
産
的
共
黨
興
民
狹
主
曩
 

一
份
孑
比
数
照
吳
廷
琰
 

88
鮮
，
陳
麗
春
目
前
 

諦
展
留
妬
先
和
鼠
暴

«■? 算
訪
間
有
關
减
真

1
 澀盗注

:

二
一
舞
囁
及
應
不
，1

 

(
備韞拿木雷5

國際法庭，星 

«<
學 I
 寓鬻蜂裁穂蓄鹿

對鹿並蛇渐牒鬻酔就簿助*

•
此
風
季M

s®
^

齊
龜
感
処
交
齧
. 

方
子
士
，
筱
等
尊
戚
整
富
就
作
   

e'
知
反
一 

鷹
忝
-

。
立

J

1-
二 

二
二
整
界
1
雷

椎

，
是
一
裁
知
，. 

可
看
灯
欧
洲
蕾
肌
上
小
佔
白
食
大
勢
力
，
， 

爲
「
傳
統
性
皆
嵬
金
的
表
現
。

"
此
一
由
十
四
國
紺
咸
的
國
際
法
庭
，.接
 

櫻
薪
名
黑
％
國
貿
攪
訴
黴
，
短
两
。
討
細
 

後
，
辐
絕
該
搗
睨
所
憂
罪
名
。
、 

•
旄
進
行
投
票
時
，   

<
 聯
，
美
國
，
非
洲 

，
拉
丁
美
洲
國
皆
投
反
對
票
，
後
由
澳
洲
籍
 

的
主
席
投
下
一 
票
才
作
卅
以
上
裁
判
。 

英

臓

發

展

教

育

計

劃
 

(
倫
敦
加
雄
大
社
电
)
英
國
聯
邦
秘
書
 

長
史
密
夫
帽
，
一
項

Sg

殊781

邦
援
助
項
目
 

，,
緒Bl

居
住
於
羅
特
西
亞
人
之
罪
洲
人
實
施
 

，$5
項
目
 8
 
一 
教
育
月
面
之
*
助
。

此 
一 
援
助
項
目
，
中
聯
邦
各
園
健
出

3

片1
碌
雄

苫

福
邦
邪
長
會
蹴
於
本
年
 
一 
月
在
尼
日
內
   

S5-
报
 
一 

哥
斯
舉
行
會
議
學6

已
通
過
此
一
援
肋
項
目
 

，
决
定
組
撤
一
娄
員
传
，
負
贾
訓
練
居
住
任
 

驪
特
四
亞
境
吶
的
非
洲
人
，
使
伊
等
能
有
一 

技
之
長
。 

： 

該
項
目
包
括
此
尊
居
民
子
女
的
教
育
問
 

題
，
以
万
成
中
人
中
，
誰
有
資
格
進
修
者
， 

*
將
可
獲
禽
補
助
免
費
 

1g
入
大
學
深
遇
，
或 

观
技
術
學
校
小
專
門
訓
練
。

又
一
 
美

製

德

機

失

事
 

(
漢
堡
美
締
  

»1:
電
》
由
奥
國
設
製
的
星
 

式
愛
夫
 
一Q
四
槌
噴 M

to
鬥

«.，.星
81 
一 
又 

有
一 
架
在   

*
 
德
央
事
墮
毀
。

，
tiw
屬
g
西
鱷
之
空
軍
所
看
，
全
・
堕
 

毀
株
海
中
，
機
師
住
飛
   

«
失
事
前
，
己
跳
拿
 

逃
出
，9$

助
部
隊
後
酬
後
，
即 

66 住
/
埸
第
 

«
 師
救
起
 

青
事
之
原
因
c 

日

女

雖

有

被

撥

危

險
 

但

移

民

長

准

暫

居

留
 

(
域
多
利
訊
)

一
個
月
前
，
因
未
何
入 

境
簽
證
之
卄
派
日
本
女
靑
/
安
度
氏
，
現
在 

又
自
被 ®
 
出
境
之
危
險
。

奧
京
的
移
民
上
訴
局
巳
經
反
對
給
予
她
 

遊
客
簽
證
之
精
求
。
安
度
小
姐Z
保
證
人
， 

域
多
利
^
员
，
哥
倫
氏
，
現
在
立
刻
直
按
向
 

移
民
卽
長
，3E

求
將
此
案
加
予
考
慮
，
給
予 

安
反
小
姐
能
够
"
加
渡
過1

個
夏
天
。 

安
度
小
姐
，
於
一
個
月
前
乘
機
來
加
， 

因
爲
沒
有
大
境
簽
證
一
图
故
蔭
按
避
法
圏"
破 

撥
出
境
返
自
本
，
但
哥
偷
氏
則
以
五
百
元
保
 

命
，
移
民
扇
准
哥
倫
民
価
 ®
安
廉
小
姐
返
家
 

，
以
等
待
上
訴
局
的
决
定
。

，
用
在
上
訴
后
已
經
反

5®

上
訴
，
故
此
該
 

名
日
本
女
郞
少
面
受
到
撥
也
境
之
庖
險
，
哥 

倫
氏
日
請
串
師
传
貫
向
移
民
部
辰
麟
命0
、 

".;
 /

倫
氏
年
日
露
：..衡
鬼
在
巴
不
當
該
等
 

是N
貝
的
行
禽2
而
直
銨
翻
爲
抓
等
是
敵
人
 

•
^
^
P
K
H
  

..-,* 
，.

；,
-
 

:

彼
臥
."
他
已
舞
像
證
   

S:
小
姐
之
一
，切
康
 

樂
，
白
岁
孰
還
不
准
备
等
性
的
逗
遛
呢
？
. 

(
溟
訊
)
加
移
民
磔
已
第
礪
养
看
亲
有
 

人
境
證
之
日
*
次
郞
勢

x-,,2
薇
姆
酔
個
月
 

逗
遛
加
胤
之
期
/

--:--
:-:;:..
-?-
/-- 

安
慶
於
前
來
加
海
出
置
之
加
人
申
睛
一
 

來
此
訪
問
，
因

果
 <
逆
客
入^w

w

故
( 

交
近
百
元
像
證
金
.♦
以
帶
於
就
局
的
判
决
，
一 

而
匕

^-
咸
郵
她
色
魅
留
加
，
然
命
昨6
由
移

7  

民
部
技
斯
餐
仔
.再
戮
就
案
加
予
審
査
，
而 

由
部
長
旗
自
   

^
許
耐
順
麻
吗
個
月
避
奔
之
肪
 

問
，
然
争
自
餅
離
加
。

騎

警

對

於

玉

比

慘

案
 

麻

人

報

吿

兇

手

形

貌
 

、

(
雲
凯
)
玉
比
夫
人
被
慘
殺
案
*•
雖
然
 

已
有
很
多
的
消
息
紛
紛
而
來
，
然
而
負
實
此
 

案
之
加
騎
賛
，
魯
斯
伯
氏
指28,

波
等
相
信
 

該
兇
手
很4
能
曾
縄
與
另
外
婦
女
接
觸
，
然
 

而
假
等
婦
女
仍
未
前
來
 %
吿
，
，或.供
給
該
人
 

的
形
貌
，
故
此
現
在
仍
未
將
行
乗
完
成
选
繪
 

相
公
佈
。 

- 

加
騎
瞽
特
别
請
求
凡
是
見
過
該
兇
系
之
 

人
，
前
代
母AI，

以
便
能
够V 
早
破
案
。

4
/； I

4

^
^
/
^
J
*9../ 1,

tr

法

與

聿

關

係

續

存
 

(
巴
黎
至
暮
電
)
法
國
外
交
部
在

一  

次
記
者
會
中
宣
俄
、許8
國
與
中
共
繼
繪
外
交
 

^
係
，
並
在
新
海
通
訓 
一 
方
面
，
變
方
皆
同
 

意
綱
縮
委
派
永
次
藩
訊
員
.

； 

秒
記
者
養
"
慶
祝
日
內
瓦
協
約
的
週

^

^

^

^

 

(
伯
明
翰
路
透
社
审
)
一
名
爷
国
厂
五

歲
的

從
業
腐
版
廸
叢
，
星
期
日

晩
在
此
間
爲
佈
宜
諾
斯
艾
利
斯
讀
者
撰
寫
從
 

郭
足
球
比
賽
的
體
育
物
聞
。

八
小
-
後
彼
完
也
二
萬0
二
百
四
十
六 

字
・
立
刻
由
電
物
生
發
往
南
美
，
共
用
去
五 

小8T

又
四
十
分
华
間
才
發
完
，
耗
紙
英
二
十
 

一
尺
，
電
報
費
共
九
百
五
十
二
元
。 

一 

亞

5?

霞
淡
！15

，
破
所
寫
之
稿
件
，#
^
 

一
言
頁
的
雜
誌
中
佔
夫
三

4-

二
頁
。 

萃

羣

程

師

神

祕

死

一
 

駐

荷

中

共

代

辦

離

境
 

(
海
尿
路
 a

sfcq
)
荷
蘭
曲
府
下
令
限
 

期
中
共
外
交
代
断
李
恩
柱
(

BI
普
)
於
二
十
 

四
小
爷
内
離
境
後
，
李
氏
后
一
九
八
三
年
瞄
 

始
爱
任
此
職
，
現
因
牽
涉
華
籍
工
程
師
神
秘
 

死
亡
事
件
，
昨
已
嘗
妻
眷
乘
儼
學
賦
機
， 

飛
往
莫
期
科
。

鸿
荷
京
瞽
昆
報
普
；
事
緣
 
一 
位
四
十
二 

歲
的
華
人
工
程
帥
徐
裕
就
(
譯
音
)
，
原
在
 

此
間
出
席
技
術
人
■

曾
議
，
於
"
星
期
六
晩
 

上

*i- 
讐
方 0
現
其
躺
 
什
距
中*
 使
館
欽
百
碣
 

遠
融
地
上
，
因
受
傷
痛
苦
呻
吟
，
乃
田
兩
華
 

A
協
4
救
髏
車
送
人
當
地
醫
院
療
治
，
肥
料 

甫
抵
醫
院
道
行
檢
 @

之
際
，
另
有 
一 
華
人
未 

縄 
醫
生
訐
町
將
途
氏
抱
建t
由
停
在
門
 

g?
的 

中
共
外
交
官
用
汽
 6
 
載
去3

其
後
李
恩
柱
則
 

直
佈
徐
氏

13

於
星
期
日
在
使
館
內
死
亡V
但 

此
事
却
引
起
外
交
上
的
磨
擦
。

自
中
共
"
就
離
塲
彼
，
昨
晚
庾
館
人
貝
 

將
死
者
徐
能
世
屍
體
運
住
火
葬
墳
場
時
，
即 

■
荷
蘭
警
方
截
建
，
進
行as

屍
#
續
，
發
現 

內
部
受
誼
傷
，
可
能
爲
汽
車
所
撞
擊
，
徐
氏

年
紀
念
，
法
國
遵
.
九
五
岡
年
簽
定
此
 一  
協
 
一 

約
，
結
束
中
直
今

負

爭

。

阿
訊
貝
曾
報
專
例
；
奏
國 

在
生
越
的
被
曹
后
倒
，
由
於
国
盛
頓
最

法

*.
駐
盘

.
近
所
作
之
 8 

等
情
况
更
憊
險
，
此 

柴
行
健
愚
鳥
勾
審
跳
。
： 

英

轴

書

相

將

會

面
 

(
倫
兼
■

袋

)
官
方
宣
佈
相
 @

。.
一 

英
國
首
社
威
匾
 W
験
音
二
十
九
日
與
加
 

拿
大
總
理
皮
圈
冑
慮
小
豊
會
談
0 

辿
府
<
^
^

‘戯
會
談
将
會
在
加
拿
 

大
■
行
.，
或6^

於
從
華
盛
頓
囘
英
途
中
 

輿
皮
亜
遜
星
*

先
樓
美
華
府
，
興
詹
遜

海
會
談
地
點
展
否
留
融

該
文
吿
沒
一 

拿
大M

^ISK

譜
晚
行
，
至
目
前
爲
止
， 

触
黠
仍
未
决
也
备
路
遅
昨
磴
蘇
飛
抵
英
國
 

"
，
將
牌
本
月
宾
   

-X 離
恭
飛
実
。

,

美

指

磨

欲

毀

西

歐
 

(
日
即
感
選
社
電
)
美
國
警
吿
蘇
聯 

•
:
如
彼
等
欲   

KJ■
■
方
法
阻
止
北
大
西
洋
公 

釣
組
知
财*
盟

*:
并
的
核
子
策
畧
,
將
會
使
 

建
位
禁
止
實
^
^

條
喲
的一8

會
毀
滅

6  

:
等
國 •e
^
^
  

^

r

X:̂
 单
務
旦
旦
技
貿
恩 

稱
；
番
劇%

原
之
禁
止
，
產
核
子
草
約
， 

其
放
在
使
北
約
演 W
甲
無
法
應
付
楊
子
攻
擊 

，
幷
非
針
對
蟹
蜘
車
間
.
題
。

7

 

實
恩
捐   

to
江
東
歐
方
面
，
估
計
有
七
百

爲
中
共
九
人
技
術
代
表
團
參
加
國
際
會
議
之

(
核
子
飛
禪
僵
海
付
匹
歐
盟
國
，
西
歐
必
二
国
，
但
北
京
政
變
百
對
李
恩
柱
被
逐
出
 

一
需
具
白
本
身
之
淋
確
力
量
。■

： 

)
境
事
•
，
財
禅
聲
,

甫
抗
|66
金
一

英

相

餐

衡

悄

然

返

國

歐

共

將

加

援

强

步

越
 

一
一
二#
^
^
^
^
^
^
^^^56!^"5|^6^

*
/
，
，
二
二■■

 

(
倫
敦
合
鑫
書
英
国
首
相
威
跨
遜
最
近
訪
刖
总
斯
科
一
口
犬
/

速
毒
造
理
依
比
 

堅
蘭
討

$8

開r

總
育
帽
，.
尋
求
解
决
越
戰
間
題
，
-

61
方
拒
鰻
一
,.♦
暇
落
雰
一
朗
鬟
 

，
並
向
國
會
報
海I

： 行
訪
蘇
的
經
過
和
效
券
♦.
並
認
唾
蘇
聯
遼
貿
就
豪

*''
。二
工
二

t
r

*
5

诞
-1-，，
V 
• 

，|
书
；，
,•■<|
"
：.—̂_
二力̂
^
上d42kL,•
，-
.••r t
"

卞・一
■•: 

認
此
間
盛
星
聯
集
團
 
的
國
家
裔
龍
增
加
軍
械
物
賣
麴
助
售
了
善
互
金
西
貌W

大
批
防
空
高
射
噂
，
甚
至
配
備
火
欲
技
術
一 
蘇
方
成
坦
率
聲
医
，
此
事w

^

北
越
政
 

A
員
，l

^

j

i

i

 
^

i

l

l

l

i

，
一 

轟
炸
旳
行
動
，
需
東
歐
共
國
現
亦
準
備
擴
 

純
然
是
國
際
的
强
盜
，
蘇
叡
含
歟
任
何

大
供
應
米
格
載
镒
清
北
越
，
因
河
內
方
面 

更
深
感
缺
乏
叫
：广
；
籲

3

干
預
此
事
？

，

加

航

公

司

以

酒

供

客
 

( 
等
朗
展•加
拿
大
 

e:
電
)
鈑
拿
大
航
空 

公
司
與
加
筝
大
太
.*
洋
航
空
公
司
將
於
八
月
 

初
開
始
，
在
橫
越
加
拿
犬
的
航
線
中
，
設
有
 

飮
料
，
包
括
酒
類
供
旅
客
享
用
。

以
免
費
酒
類
供
應
乘
機
讃
客
，
目
前6
 

加M
大
之
航
空
串
乗
中
尙
屬
首
次
之
舉
。 

加
拿
大
航
空
公
司
宣
佈
，
黑
濟
客
位
旅
 

客
只
要
繳
付
一
元
，
即
可
得
嘗
到
美
酒
，
普
 

通
在
飛
行
侍
間
內
，
每
由
小
時
供
應
両
杯
酒

莫
斯
科
遣
舞
，蘇
碌
領
袖
曾
駁
斥
英
相
 

16

提
出
日
内
瓦
籌
調
解
越
戦
的
建
議
，幷 

率
直
拒
絕
干
預
囁
止
北
越
審
凯
美
軍
福
虜

的
事
宜
。

媒
^
陶
外
遮
部 

to 
言
人
森
雅
丁
對
記
者
 

4
，
高
蜜
冒
向
英
相
威
踹
遜m
明 

如
果
英
麻
眞
實
努
力
從
事
解
决
越
南

僧
.
，
蘇
腐
蜉

，
認
爲

事
件
，
及
遵
守
競
五
四
年
日
內
瓦
國
際
會
. 

議
聶
訂
旳
越
 
吐
聲
條
約
，
則
英
國
必
須
向
 

美
國
提
出
此
■
讐

求

。

成
路
編
+IB

蘇
方
設
法
阻
止
北
越
審

判
弟
俘
罪
刑
，
以
免S
^
g
g
s
 的*!

果
，
、但
；.云
。

^
3
^

Victoria. R. C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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